
 

 
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，各普通高校，省属中职学校、高职院

校中职部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、广东实验中学： 

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财〔2018〕16 号）要求，为完善我省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，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工作，实现精准资助，结合《广东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

于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指导意见》（粤教助函

〔2017〕49号），经商有关部门，现对我省家庭经济困难认

定工作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  

一、完善认定指标体系 

（一）对《广东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广东省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指导意见》中《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认定

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（附件 1）作如下调整：1.

取消地方乡镇、村委会意见盖章栏目；2.增加“学生本人患

重大疾病”项。 

（二）对《广东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广东省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指导意见》中《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分析表》（以下简称《分析表》）指标项（附件 2）作如

下调整：1.“学生残疾”的四项等级指标合并为一项；2.增



加“学生本人患重大疾病”项；3.“赡养老人”项调整为“赡

养人口数”项。 

二、做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

（一）完善资助系统认定程序 

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，高校可根据实际，常年动态

开展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，动态跟踪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情

况。在每学年开学初，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预设

置家庭经济困难等级分值，学生家庭经济信息数据录入系统，

系统将根据学生信息确定困难程度的参考等级。 

（二）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数据库采集 

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，认定结果作为评定国家励志

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的基础。国家励志奖学金备选名单须来

源于当年 8 月 30 日系统家庭经济困难数据库；国家助学金

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备选名单，须分别来源于当年 11 月 15

日和次年 5 月 30 日系统家庭经济困难数据库。系统录入的

国家助学金名单，其学生家庭经济信息数据同一学期不得调

整。 

（三）确保建档立卡学生应助尽助 

各学校要依据核实的我省户籍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数

据以及“全国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”推送的外省户籍建档

立卡贫困户子女数据，通知全部建档立卡学生做好家庭经济

困难认定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学生全部享受到补助，

无一遗漏。同时防止重复发放或向不符合条件的学生发放。 

三、做好幼儿园、中小学、普通高中、中职学校家庭经



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

各地各学校要根据完善后《申请表》和《分析表》内容，

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尤其加强对建档立卡身份

变化、遭受自然灾害、突发事件等学生的关注，及时完善学

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信息，做好一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工作，切实完成学生资助任务。 

请各地各学校制定工作方案，在暑假前后，做好政策宣

传，提前布置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，同时做好资助

人员的业务培训。 

 

附件：1. 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

      2.广东省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分析表 

      3.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调整指标 

解释 

  

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9 年 7月 9 日 
 

 


